昆明市应急管理局政务服务事项赋权委托书

为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和优化营商环境，增强开发区发展活力和市场活力，根据《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昆明市开发区赋权事项目录的通知》（昆政发〔2024〕1号）要求，现将昆明市应急管理局的“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”、“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备案”两项政务服务事项委托赋权到各相关开发区应急管理部门办理，具体事项如下：

赋权范围

1.代为受理、告知、要求补正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；

2.代为组织有关专家进行技术评审；

3.代为出具行政审批审查意见；

4.行使、履行与本审批事项相关的其他权利和义务。

委托期限

委托期限自赋权之日起，至取消赋权结束。

委托人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受委托人（公章）：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